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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 
文件 

温 州 市 财 政 局 

温人社发〔2025〕43 号 

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的 

补充通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龙港市社会事业局， 

财政局： 

为做好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浙江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〔2024) 77 

号）贯彻落实工作，现就温州市就业见习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见习单位认定条件。符合以下条件的用人单位，可向

人力社保部门申请认定为见习单位： 

（一）合法经营、管理规范，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具备 



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措施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； 

持续经营一年以上，上年末社会保险参保职工人数 

17 人以上； 

提供 5 个以上见习岗位； 

具备带教师资、见习计划、见习管理制度。 

对事业单位和城乡社区，可不受上述（二）至（三）项条

件限制。 

申请前 12 个月内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或申请时

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尚在联合惩戒期限内的单位，不予认

定为见习单位。 

党政机关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不作为见习单位。 

二、年度评估内容及流程。对认定满 1 年的见习单位，由

认定该见习单位的人力社保部门于每年第一季度对上年度见习

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。评估结果分为合格、 

不合格两类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评估结果为不合格： 

评估年度年末参保职工人数不足 17 人； 

评估年度未发布见习岗位； 

有空余见习岗位，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人力社保部

门推荐的见习人员； 

连续 2 年结束见习人员中无留用人员（按规定需通

过考试公开招聘的单位除外）; 



（五）评估年度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，或被列

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 

对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单位，不再新增见习人员、延长见

习时间，在现有见习人员见习期满后退出见习单位目录，无以

上情形的其他见习单位应评估为合格。评估结果应及时发文告

知见习单位。 

三、见习对象范围。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，可向见习

单位报名申请参加见习： 

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包括经学历学位认

证的留学回国人员、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、技工院

校高级工班和技师班（预备技师班）毕业生、特殊教育院校职

业教育类毕业生。 

16-24 岁的登记失业青年。 

港澳台地区人员参照执行。 

四、见习岗位比例。见习单位当年见习岗位总数原则上不

得超过上年末社会保险参保职工人数的 30%。事业单位、城乡社

区、经有关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见习岗位总数原则

上不得超过上年末社会保险参保职工人数的 40%。 

五、见习补贴标准。对经人力社保部门审核认定，并按规

定办理见习人员登记、按月向见习人员支付基本生活费、缴纳

工伤保险或综合商业保险的见习单位，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 



准的 60％给予基本生活费补贴，其中留用率达到 50％以上的补贴

比例为 70%；对按规定为见习人员缴纳工伤保险或综合商业保险

的见习单位，给予保险费补贴，工伤保险费补贴标准为见习单

位为见习人员实际缴纳的见习期间工伤保险费，综合商业保险

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不超过 20 元标准据实补贴。就业见习补贴

期限按实际见习期限确定，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。 

本通知自 2025 年 6 月 30 日开始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其他

未明确事项严格按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

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〔2024) 

77 号）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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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硕 4ri  月 15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	2025 年 5 月 1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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